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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王阳明对“夭寿不贰”的阐释

——就工夫与境界而谈

摘要：王阳明在两个相反的层次上对《孟子》中的“夭寿不贰”进行了阐释。他既认为“夭

寿不贰”是对困知勉行者在为学之初的要求、是其所立之志的内容，又认为“夭寿不贰”是

学者通过艰苦的工夫所要达成的最终的理想状态。那么，这两层阐释之间是否存在矛盾？分

析表明，“夭寿不贰”本就可以是贯穿为学始终的。在阳明看来，“夭寿不贰”意指无论寿命

长短，都对天命亦即本心保持专一。只是说，人在不同阶段因受到己私的不同程度干扰，本

心的呈露是不同的，因此需要或立志、或勉然致知、或自然致知的不同工夫而已。相应地，

“夭寿不贰”也就呈现出作为初学立志、“与天为二”和“与天为一”的不同样态。在终极

的境界上，学者放下己私而回归真己，从常怀忧惧的状态中解脱而获得安定之乐。从立志做

到“夭寿不贰”到最终获得“夭寿不贰”之乐，便构成阳明对生死问题的化解之道。

关键词：夭寿不贰；本心；立志；乐；生死

生死是世人所面临的终极问题。“夭寿不贰”语出《孟子·尽心上》：“夭寿

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意指无论寿命长短，都坚持一心向善，对天

命保持专一、不对天命产生怀疑。
1
阳明曾在两个相反层次上对“夭寿不贰”进

行阐释：第一层，“夭寿不贰”是困知勉行的初学者之事：“夭寿不贰、修身以俟，

是困知勉行，学者之事也”
2
（第 134 条）；第二层，“夭寿不贰”是达成尽性知

命之学的最后环节：“若于此处见得破，透得过，此心全体方是流行无碍，方是

尽性知命之学”（第 278 条）。这两层阐释一从工夫开端讲，一从工夫所要达成的

理想状态讲，二者间是否存在矛盾或张力？

本文即欲以阳明对“夭寿不贰”的阐释为主线，分析他工夫论中的两层“夭

寿不贰”及其最终达到的境界，并由此理解他对于生死问题的化解之道。
3

一、 贰：己私之戚

1
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5：278.

2 【明】王阳明. 吴震 解读.传习录[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8.（以下共同出处将直接在正文中

标注条目）
3
阳明对《孟子》此章的诠释引起一些学者的批评，如牟宗三先生指出：“朱子解尽心知性为致知格物，解

存心养性为正心诚意，固误，而王阳明以尽心知性为‘生而知之’，以存心养性为‘学而知之’，以‘立命’

为‘困而知之’，此种比配尤为不类。阳明《传习录》义理精熟圆透，很少有不顺适处，惟于此处则极显不

类，滞之甚矣。不知何故。而且此义凡三见，此非偶尔之失。吾想象出决不至此也”。见牟宗三.《心体与

性体（上）》[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5：27—28. 此外,近来崔海东学者也对阳明的诠

释持批评态度，见崔海东.《传习录》解《孟子》“尽心”三节辨误[J].王学研究,2017(02):38-51.阳明对

《孟子》“夭寿不贰”一章的诠释固然与《孟子》本意有所出入，但阳明做这种诠释的目的本不在于解《孟

子》，而在于对自己工夫进路的阐发。



在阳明看来，“夭寿不贰”意指无论寿命长短，都对天命亦即本心保持专一。

影响人做到专一不“贰”的是己私，而己私以生死夭寿为最大宗。

“贰”即“不专一”
4
，故“不贰”即“壹”

5
、“专一”。朱子说，“贰，疑也”

6
，故“不贰”就是“不疑”，“不疑”正等同于“专一”。“夭寿不贰”的字面意

思便是“无论寿命长短都保持专一”。对什么保持专一？按照阳明的阐释（第 134

条），《孟子》中“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一句的完整表述应是“夭寿不贰其心，

修身以俟天命”。这句话在第二部分会做详细讨论，在此仅指出其核心内涵在于

对天命保持专一、相信天命即是本心。阳明对天命有以下论述：“性一而已，自

其形体也谓之天，主宰也谓之帝，流行也谓之命，赋于人也谓之性，主于身也谓

之心”（第 38 条）；“天命于人，则命便谓之性”（第 127 条）。由此可见，“天命”

在天等同于天理，在人则是天所命给人、人所秉承自天的本心、良知。“天命”

兼具天与人的双重维度，因此可以被归入“心即理”这一阳明学的重要命题中，

进而导出一种回归本心去求理的工夫进路。专一于天命的要义就在于持守本心，

相信一体之仁、吾性自足。

理解“夭寿不贰”可从其对立面出发：“贰”——一种因无法专一于天命而

常怀忧惧的状态。怀疑天命的原因在于对一己之私的执着。萧惠向阳明请教时便

说“己私难克”（第 122 条），黄修易亦说：“窃闻穷通有命……不肖为声利牵缠”

（第 241 条）。然而，世人除了穷通这层己私以外，还有一层更难放下的己私—

—夭寿亦即生死。阳明说，“学问功夫，于一切声利嗜好，俱能脱落殆尽，尚有

一种生死念头毫发挂带，便于全体有未融释处。人于生死念头，本从生身命根上

带来，故不易去”（第 278 条）。“生死念头”是学者在看破声利后仍旧难以放下

的执着，是源于生命本身的、无法为他人所分担的己私。有难以消除的己私，故

有所谓得失；有得失，故生出忿懥、好乐的负面情绪，在通达时相信天命，穷困

时又对天命产生怀疑。

天命就是内在于人的本心，能够为人所把握；反观“穷通有命”、“生死有命”

之命，这类与“己私”相关的“命”是具有不确定性的、外在于人的命运。命运

正是通过己私使学者对天命产生怀疑。若无己私作为中介，学者便可脱离于“贰”

这一忧惧于命运的状态、进而对天命保持“不贰”。“夭寿不贰”关涉到夭寿这一

最根本的己私，做到“夭寿不贰”才是真正做到了“不贰”。下文将着重分析“夭

寿不贰”在阳明工夫论中扮演的双重角色，由此了解如何真正做到“夭寿不贰”。

二、由“贰”到“不贰”：作为初学立志的“夭寿不贰”

4 王力.古汉语常用字字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87.
5
古汉语常用字字典[M].2011：407.

6【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1：327.



阳明扭转了朱子的解释思路，将“夭寿不贰”理解为为学之初的工夫。他认

为，立志标志着人从尚未开始为学到开始为学的转变，而这种转变实际上就是从

因为夭寿而“贰其心”转变到不因为夭寿而“贰其心”。

朱子曾按自己的工夫论对《孟子》“夭寿不贰”一章进行了解释。阳明对“夭

寿不贰”的第一层阐释主要是为了批驳朱子的工夫进路。《孟子》原文如下：“尽

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

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阳明认为，“朱子以尽心知性知天为物格知致，

以存心养性事天为诚意正心修身，以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为知至仁尽，圣人之事”。

阳明在这段话的理解上逆转了朱子的思路：“夫尽心、知性、知天者，生知安行，

圣人之事也；存心、养性、事天者，学知利行，贤人之事也；夭寿不贰、修身以

俟者，困知勉行，学者之事也”（第 134 条）。仅就“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

以立命也”这一句而言，朱、王两人产生不同理解的原因在于，朱子将“俟之”

的对象理解为“死”
7
，阳明则将之理解为“天命”。从这一不同出发，朱子将“夭

寿不贰”理解为学者通过前期“物格知至”的工夫已经达成的状态，将“修身以

俟之”理解为学者在“夭寿不贰”的状态中对天命终身奉行、如此等待死亡的降

临
8
；阳明则将“夭寿不贰”理解为在为学之初要做的事情，即“一心于为善”，

“夭寿不贰”的要求针对于“修身以俟之”的当下状态——一种被动等待天命却

不知吾性自足、反求诸己的状态。由此，阳明把讨论的重点从生死转移到了天命

之上。

朱、王二人对“立命”的理解亦有微妙的不同，在朱子那里，“立命”是学

者要终身奉行、无需再添其他事物的安身立命之法；在阳明这里，“立命”则是

工夫的开端、是开启从“存心养性事天”到“尽心知性知天”工夫的前提：“凡

言立者，皆是昔未尝有而今始建立之谓”（134 条），“吾侪用工，却须专心致志

在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上做，只此便是做尽心、知天功夫之始”（第 192 条）。

实际上，阳明将《孟子》此章内容都融入到了自己的工夫论之中。“夭寿不

贰”或说“立命”对应于工夫的开端“立志”。“存心养性事天”对应于勉然致知

的工夫，阳明说，“事天则如子之事父，臣之事君。犹与天为二也”（第 134 条），

可见在这一阶段学者虽然能够凭借本心、却仍未克除己私、与天地万物有彼我之

分，因此还需要着实用意。“尽心知性知天”则对应于自然致知的工夫，这一阶

段学者已将己私除去，复归于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可以完全凭借本心去自然好善

恶恶，因而是“与天为一”的状态。

由上可见，阳明的工夫论中有两个重要过渡：由尚未开始为学阶段的“以夭

7
四书章句集注[M].2011：327.

8
四书章句集注[M].2011：327.



寿贰其心”过渡到作为初学阶段的“夭寿不贰”，由“与天为二”这一着实用意

去致知的阶段过渡到“与天为一”这一自然致知的阶段。完成这两个过渡便能

达成作为理想状态的“夭寿不贰”。

我们首先来讨论第一个过渡。立命的过程便是改变“以夭寿贰其心”的当下

状态，成为“夭寿不贰”的为学状态。同作为工夫的开端，立命和立志具有对应

性。阳明赋予志以重要地位，认为“夫志，气之帅也，人之命也”
9
，进而在其

工夫论中，立志也具有重要地位。立志首先作为做工夫的开端，
10
意在解决一般

人在为学之初因私欲染身而本心动力不足的问题
11
。然而，立志本身并非轻而易

举、一蹴而就之事，阳明就曾感慨“夫立志亦不易矣”
12
。立志实际上贯穿为学

始终，为学不仅以立志为开端，并且，为学只是立志（第 115 条）、为学无时无

处不以立志为事
13
。具体而言，立志实为“长立一念为善之志”，这其中包含几个

关键：立志做圣人（第 260 条）、立志要长久（第 16 条、第 53 条）、立志贵专一

（第 115 条）。专一于志向即做到“志定”，其关键在于“知至善只在吾心”（第

85 条）。在“夭寿不贰”的为学状态下，学者的意念专一于天命，因而“夭寿不

贰”契合于“立志贵专一”，由此能够推动立志。进一步讲，立命实际上与立志

具有同一性。阳明说，“至于‘夭寿不贰’其心，乃是教学者一心为善，不可以

穷通夭寿之故，便把为善的心变动了……此便是初学立心之始，有个困勉的意在”

（第 6条）。天命就是本心，“立命”就是“立心”，作为为学状态的“夭寿不贰”

不仅具有专一及其所蕴含的持续的特质，同时包含为善的内容，因此可以说立命

就是立志。

初学时，做到“夭寿不贰”的方法首先是诉诸本心具有的直接性。由于理就

在本心之中，所以本心能够在没有思虑营为的下意识中自然呈露。学者要做的便

是 “存得此心常见在”，在当下依循本心而行，专注于现在而不必去思索过去未

来事（第 79 条）。

不过问题在于，初学者在当下固然可以专注于直接呈露的本心，但其本心却

并非每时每刻都能直接呈露。当下的专注时刻并不等于具有持续性与稳定性的专

一状态。也就是说，初学者尚未真正达成“夭寿不贰”的状态，而只能抓住“夭

寿不贰”的时刻、在这种并不能保证其连续性的独立时刻里去做为善去恶的工夫，

而这种抓住呈露的本心以做工夫正是初学阶段困知勉行的工夫。

9【明】王阳明. 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新编本）[M]. 第一册，卷七，《示弟立志

说》.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277.
10
王阳明全集（新编本）[M]. 第一册，卷七，《示弟立志说》.2010：276.

11
王阳明全集（新编本）[M]. 第一册，卷七，《示弟立志说》.2010：276.

12
王阳明全集（新编本）[M]. 第一册，卷七，《示弟立志说》.2010：277.

13
王阳明全集（新编本）[M]. 第一册，卷七，《示弟立志说》.2010：277.



三、由“二”到“一”：作为“与天为一”的“夭寿不贰”

为学之初，学者虽已做到了“夭寿不贰”，但本心时隐时现，没有做到“与

天为一”、而仍处在“与天为二”的阶段，因而并不彻底。只有坚持做勉然致知

的工夫，才能过渡到“与天为一”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不仅可以自然致知，而

且也真正、彻底做到了“夭寿不贰”。

当弟子就“夭寿不贰”的问题向阳明请教时，阳明回答：“若于此处见得破，

透得过，此心全体方是流行无碍，方是尽性知命之学”（第 278 条）。在这里，“夭

寿不贰”已从“困知勉行，学者之事”的工夫入手处被提升至“尽性知命之学”

的高度。那么两者是否存在矛盾或者张力呢？回答是否定的。因为此处的“夭寿

不贰”，已经是“与天为一”意义上的“夭寿不贰”，而不是初学阶段“与天为

二”的“夭寿不贰”了。

立命所代表的立志本就贯穿为学始终，初学者所立之志往往会欠真切（第

97 条，第 103 条），故而，对于志向须得无时无处不持守之，不仅“念念要存天

理”、而且要使“此天理之念常存”（第 16 条），随着工夫日渐纯熟，所立之志也

愈发坚定。同样地，超脱于“贰”这一状态的努力也贯穿于做工夫的始终。作为

为学开端的“夭寿不贰”对于学者而言更多地是一种信念、是一种要打破当下状

态、端正生命朝向的决心，待到工夫纯熟时，学者方能真正对“夭寿不贰”达成

一种确信，达到作为理想状态的“夭寿不贰”，这便是从“与天为二”的状态过

渡为“与天为一”的状态。

由上文可知，“贰”源于己私。己私有两层，一层为名利，更深一层便是生

死。见破深一层的生死念头，方能彻底破除己私从而落实“夭寿不贰”。见破生

死念头的关键在于认识到何为真正的自己，进而知晓何为真正的生死。真正的自

己实为本心，真正的生死关乎能否持守本心。萧惠向阳明请教“己私难克”的问

题，阳明回答，“人须有为己之心，方能克己。能克己，方能成己”，“这心之本

体，原只是个天理，原无非礼，这个便是汝之真己。这个真己是躯壳的主宰，若

无真己，便无躯壳，真是有之即生，无之即死”（第 122 条）。通过提出“真己”，

阳明把“自己”还原为“心之本体”、进而还原为天理。在他看来，公私之间原

本不存在对立，带来私欲的自己是虚妄的自己，真正的自己则与天地万物同为一

体。阳明在《答聂文蔚》中也提到，“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万物，本吾一体

者也”（第 179 条）。为己之“己”是与“一体之仁”同一的“真己”，克己之“己”

则是带来私欲的“虚己”。复归于真正的自己与克除虚妄的自己是同一过程，做

到了“为己”便是做到了“克己”，二者之间原不存在张力。阳明教萧惠以己克

己，便是教他认识到“真己”在于本心，以真己克虚己、以公己克私己，最终达



到“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第 142 条）。阳明认为，世间做学问的病痛有二，其中

之一便是“不能忘己”（第 303 条），或者说忘记了“真己”。圣人之心与天下人

之心本没有差异，只是圣人之心能够“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天下人之心却“有

我之私”（第 142 条）。立志做圣人便是要克除己私、复归于万物一体的本原状态、

把握天命：“圣贤只是为己之学……仁者以万物为体，不能一体，只是己私未忘。

全得仁体，则天下皆归于吾仁”（第 285 条）；“故夫为大人之学者，亦惟去其私

欲之蔽，以明其明德，复其天地万物一体之本然而已耳。非能于本体之外，而有

所增益之也”
14
。真己原是本心、是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天命原是天理流行之命、

万物一体之命（第 38 条），由此可以认为，真己与天命具有同一性，二者都等同

于本心、良知、天理，都是立志的内容。把握真己与天命，便是能“志气通达，

而无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间”（第 142 条）。

将阳明“真己”的观念纳入他对“夭寿不贰”一段的理解中，便可看出他主

张的两层工夫如何能够落实“夭寿不贰”。在“存心养性事天”阶段，学者尚未

完全克除私欲、与天尚且为二，因此不能完全凭借本心做工夫，致知还需着实用

意；到了“尽心知性知天”的阶段，学者已克除了私欲、复归于一体之仁，也就

是与天复归为一，从而能够自然致知。表面上看，“与天为二”即执着于得失，

与天、与他人、与外物有彼我之分，“与天为一”即超脱于己私而上升到大公无

私的境界，因此从“与天为二”到“与天为一”的过渡是从私到公的过渡、是对

自我的出离。但从根本上看，从这一过渡实际上是从“人己物我之分”的后天状

态复归于“天地万物一体”的本原状态、是对自我的回归。完成从“与天为二”

到“与天为一”所代表的两层工夫的过渡，便取消了公私的分别，对于生死的执

着便随之被消解。在阳明的论述中，命可分为天命和穷通夭寿这类命运，而生死

亦可分为内在之生死与外在之生死。内在之生死对应于天命，与能否持守本心、

存有天理相关，因而能为人所把握；外在之生死即不为人力所及的“夭寿”，对

应于命运，具有不确定性。由前文所引“这个真己，是躯壳的主宰，若无真己，

便无躯壳，真是有之即生，无之即死”（第 122 条）、以及“有根方生，无根便死”

（第 93 条）的比喻可知，持守本心、回归真己则生，丧失本心、放纵私欲则死，

这是人可以把握的内在之生死，也是真正意义上的生死。把握了内在之生死，便

可自然顺应外在之生死、不为之而动心。这一由外向内的转变正合于由格物转为

致良知的工夫进路的转变。萧惠向阳明请教“死生之道”，阳明回答说：“惟‘息

有养，瞬有存’，此心惺惺明明，天理无一息间断，才是能知昼。这便是天德，

便是‘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更有甚么死生”（第 126 条）。就整体看，生死原本

是流行不息的天理的内在环节，个体之死对于整体而言实为生，此中无所谓死生、

14
王阳明全集（新编本）[M]. 第四册，卷二十六，《大学问》.2010：1015.



或说无不是生生。“更有甚么死生”便是放下了外在之生死，专一于本心、专一

于当下循理。世人往往疏忽于内在之生死（有无真己）而执着于外在之生死（夭

寿），难以做到“与天为一”。从“与天为二”到“与天为一”的过渡蕴含着勉然

致知和自然致知这两层工夫，这两层工夫能够使学者见破“夭寿”、把握内在之

生死而顺应外在之生死，因而是推动学者由“以夭寿贰其心”向“夭寿不贰”过

渡、进而落实“夭寿不贰”的关键之处。

四、安定之乐：作为理想境界的“夭寿不贰”

理想状态的“夭寿不贰”是一种良知自然充分呈露的状态，这种状态会给人

带来一种无法抑制的、源于生命本真处的快乐，生命的目的和意义在此快乐中得

以实现。由此阳明化解了生死给人带来的焦虑。

上文提到，“夭寿不贰”除了作为为学状态推动学者专一于所立之志以外，

还是做工夫所要达成的理想状态。通过两层工夫落实“夭寿不贰”以后，学者并

非变得无悲无喜，而是会收获一种快乐，这种快乐具体而言是一种安定之乐。

作为理想状态的“夭寿不贰”即复归于真己、专一于天命的圣人状态。阳明

认为，这种良知自然充分呈露的状态会带来一种无法抑制的、源于生命本真处的

快乐，这是世间最大的快乐：“良知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生天生地，成鬼

成帝，皆从此出，真是与物无对。人若复得他完完全全，无少亏欠，自不觉手舞

足蹈，不知天地间更有何乐可代”（第 261 条）。进一步讲，阳明认为，“乐是心

之本体”（第 29 条）。完全按照本心好善恶恶会感受到“乐”，甚至可以说本心就

是“乐”的。同时，本心因与天理同一而是安定的，阳明说，“定者心之本体，

天理也”（第 41 条）。以本心为中介，安定与乐具有同一性：“此心安处即是乐也。

本体未尝有动”（第 292 条）；“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底准则……尔只不要欺

他，实实落落依着他做去，善便存，恶便去，他这里何等稳当快乐”（第 206 条）。

“夭寿不贰”作为专一于天命、本心的状态，它所能带来的快乐便是这样一种安

定之乐。

安定之乐与“有所忿懥好乐”意义上的乐相对立，后者源于己私的满足，属

于丧失本体之正的不正之乐（第 235 条），也就是在“以夭寿贰其心”的前提下

所获得的快乐。阳明说，“依着人心行去，便有许多不安稳处”（第 250 条），这

种出于己私的外在的快乐自然是不安稳的，此时得到，彼时又失去，使人整日戚

戚然不得安宁。在这种情况下，克除己私、回归本心才能够得本体之正（第 111

条），获得“夭寿不贰”状态下的安定之乐。安定之乐亦不完全等同于七情之乐

（第 166 条）。七情之乐属于“发而皆中节”之乐，包含于安定之乐之中，是后



者的自然体现。进一步讲，不仅是七情之乐，“发而皆中节”的喜怒哀乐实际上

都源于本心、即源于无时无处不存的安定之乐。

安定之乐是人最大的幸福。阳明认为，“‘乐天知命者’，则固‘无入而不自

得’”（第 182 条）。“知命”可理解为真知天命内在于自身，故本心不会为外界

境况所扰乱，既随遇而安、又能有所作为。面对属于外在境况的夭寿，学者亦只

是自然而正确地应对而已：“能致良知,则心得其宜矣……君子之酬酢万变，当行

则行，当止则止，当生则生，当死则死。斟酌调停，无非是致其良知，以求自慊

而已”（第 170 条）。圣人亦如常人一般无法测知自己的命运，但却能够把握本心，

进而为所当为、轻松自在：“圣人不贵前知。祸福之来，虽圣人有所不免。圣人

只是知几，遇变而通耳”（第 281 条）。陆澄认为，曾点“浴乎沂，风乎舞雩，咏

而归”的志向“却似耍的事”。然而，这种“耍”实则就是安定之乐，在曾点志

向的背后蕴含着他对于己私的克除、对于“夭寿不贰”这一理想状态的达成，因

此阳明说他是“无意必”、“无入而不自得”（第 29 条）。子曰：“君子坦荡荡”（《论

语·述而》），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尽心

上》），这两句话很贴合从最初的“以夭寿贰其心”到真正的“夭寿不贰”的转变：

“以夭寿贰其心”使人日常处于局促忧惧的状态中，达到作为理想状态的“夭寿

不贰”的人则安定自得，能够获得最大的快乐。

五、结语

生死念头多少会对世人的日常生活造成扰乱，让人在某些时刻心生忧惧、虚

无之感。相比于佛道二教，儒学强调要关注当下的现实生活，因而鲜少论及生死。

然而，就算不对生死问题进行具体讨论，一个指导世人安身立命的思想体系毕竟

不应该完全忽视生死问题，而应该能够容纳生死问题、让生死问题在其中获得安

放之处。其次，面对来自佛道二教的挑战，如何将生死问题纳入为学体系之中，

不对生死问题过分强调亦不彻底回避成为宋明儒学应该解决的问题。此外，阳明

在工夫进路上反对朱子，认为克除己私、依循本心才是做工夫的关键，而生死念

头恰是最根本的己私，因此，如何处理生死念头本就是阳明工夫论需要解决的问

题。

通过对《孟子》中的“夭寿不贰”进行不同层次的阐释，阳明将生死问题融

入自己的工夫论之中，强调万物皆备于我而无需汲汲外求，学者要做的便是放下

生死、使本心呈露。阳明与生死相关的论述无不是在强调本心的绝对重要性：己

私源于虚假的自己，“真己”实为本心、实为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夭寿是人无法

把握的外在命运，真正的生死关乎天命、关乎能否持守本心；“好乐”是不正之



乐，专一于本心的安定之乐才是人生最大、最持久的快乐。

阳明对于“夭寿不贰”表面上持两种不同的看法，他一方面将之视为困知勉

行者在初学时需要转换成的为学状态，一方面又认为它是学者在自然致知阶段所

要达成的理想状态。然而，这两种看法之间并不存在矛盾。纵观阳明的工夫论可

知，“夭寿不贰”本就可以贯穿为学过程的始终。在为学之初，从“以夭寿贰其

心”到“夭寿不贰”的改变推动学者专一于所立下的圣人之志，然而，初学时的

“夭寿不贰”毕竟不是一种稳定持久的状态、而只是本心的直接呈现，因此学者

还需要用两层工夫来落实“夭寿不贰”，从“与天为二”的勉然致知的状态过渡

到“与天为一”的自然致知的状态，最终达成作为理想状态的“夭寿不贰”。由

此，学者从对己私的执着回归对真己的持守，从常怀忧惧的状态转变为安定之乐。

而安定之乐便足以化解世人对生死夭寿的焦虑，由此构成阳明对生死问题的化解

之道。

【参考文献】

[1]【明】王阳明. 吴震 解读.传习录[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8.

[2]【明】王阳明. 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新编本）[M].浙江：浙江

古籍出版社，2010.

[3]【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1.

[4] 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5.

[5] 王力.古汉语常用字字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6]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5.

[7] 崔海东.《传习录》解《孟子》“尽心”三节辨误[J].王学研究,2017(02).


